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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5〕15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师范大学智库型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评聘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   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,推动建设具有重要决

策影响力、社会影响力的新型智库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〔2020〕19 号）、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

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6 号）、中共中央办公

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4〕65 号）、教育部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新时

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20〕10 号）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

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发〔2020〕100 号）、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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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深化上海

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沪人社专

〔2023〕253 号）以及《上海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指

导意见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3〕3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经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上海师范大学      

2025 年 6 月 13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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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智库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

评聘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,推动建设具有重要决

策影响力、社会影响力的新型智库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〔2020〕19 号）、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

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6 号）、中共中央办公

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4〕65 号）、教育部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新时

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20〕10 号）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

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发〔2020〕100 号）、上海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深化上海

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沪人社专

〔2023〕253 号）以及《上海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指

导意见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3〕3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从事政策研究、决策咨询、社会服务

等智库型工作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，重点考察其服务国家战

略需求、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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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聘岗位属科研为主型岗位。 

二、聘任原则 

（一）坚持“成果导向、分类评价、注重实绩”原则，

突出智库成果的政策影响力、社会贡献度和学术创新性。 

（二）按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一致性原则，申报智库

型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及提交的科研成

果须与所申报的系列相一致。 

（三）智库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参照专任教师职务

岗位结构比例单列设置。 

三、学术水平和技术能力要求 

（一）研究员 

应聘研究员岗位的申报人，任现职以来取得的学术、技

术成果（其中必备条款成果应为近 5 年取得），除同时符合

下列第（1）和（2）款外，还应当符合第（3）—（10）款

中的一款： 

（1）学术论文、决策咨询：独立或作为第一（通讯）作

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

（其中 1 篇应为学校认定的高级别论文），且作为第一完成

人获得 6 项及以上高水平决策咨询成果（其中 2 项应为学校

认定的高级别决策咨询成果）。 

（2）项目、获奖：新增主持（或完成）国家级科研项目

1 项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除外）；或主持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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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大课题 2 项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

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；或

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

奖（咨询服务报告奖）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。 

（3）学术论文：独立或作为第一（通讯）作者在国内

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。 

（4）发明专利：独立或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际或国

家发明专利 2 项及以上，且其中 1 项实现成果转移转化。 

（5）教学、科研成果：新增主持（或完成）省部级及

以上科研项目 1 项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三）获得省

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教学、科研、创作、实践成果 2 项及以上；

或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三）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理论研究、

应用研究、教学改革或教学建设项目（课题）3 项及以上，

通过鉴定或者验收，确认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并已取得良好

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（6）教材、教学参考书：作为第一编撰人，公开出版

教材、教学参考书 2 本及以上，通过鉴定或者验收，确认达

到国内领先水平，并且使用效果良好。 

（7）学术专著、译著：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出版高水平

学术专著 1 部及以上；或作为第一译者公开出版高水平学术

译著 2 部及以上。 

（8）教学能力：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名师 1 次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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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；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2 次

及以上；或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重

要学生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3 次及以上。 

（9）成果转化：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高新技术成果转

化项目 2项及以上，且各项目属于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，

并通过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A 级认定，产业化状况

完全符合预期目标。 

（10）决策咨询：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高水平研究报

告或决策咨询专报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相应领

导正面批示 3 篇及以上。 

（二）副研究员 

应聘副研究员岗位的申报人，任现职以来取得的学术、

技术成果（其中必备条款成果应为近 5 年取得），除同时符

合下列第（1）和（2）款外，还应当符合第（3）—（9）款

中的一款： 

（1）学术论文、决策咨询：独立或作为第一（通讯）作

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，

且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4 项及以上高水平决策咨询成果（其

中 1 项应为学校认定的高级别决策咨询成果）。 

（2）项目、获奖：新增主持（或完成）省部级科研项目

1 项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

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；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教育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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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咨询服务报告奖）三等奖及以

上奖励 1 项。 

（3）学术论文：独立或作为第一（通讯）作者在国内

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。 

（4）发明专利、横向课题：独立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

国际或者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及以上，且实现成果转移转化；

或获得单项 50 万元的横向课题或科技成果转让费。 

（5）教学、科研成果：作为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三）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教学、科研、创作、实践成果 1 项

及以上；或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三）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理

论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教学改革或教学建设项目（课题）2 项

及以上，通过鉴定或者验收，确认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并已

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（6）教材、教学参考书：作为第一编撰人，公开出版

教材、教学参考书 1 本及以上，通过鉴定或者验收，确认达

到国内领先水平，并且使用效果良好。 

（7）教学能力：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一等奖

及以上奖励 1 次及以上；或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

省部级及以上重要学生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2 次及以上。 

（8）成果转化：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高新技术成果转

化项目 1项及以上，且各项目属于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，

并通过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A 级认定，产业化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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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符合预期目标。 

（9）决策咨询：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高水平研究报

告或决策咨询专报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相应领

导正面批示 2 篇及以上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应聘者思想品德、学历、资历、专业发展、破格

申报等方面的其他要求按照《上海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

聘指导意见（修订）》相关条款执行。 

（二）关于科研成果业绩的认定参照《上海师范大学专

业技术职务评聘指导意见（修订）》中的有关规定来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